
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夏邑县博物馆陈

展提升改造项目结果变更公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 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夏邑县博物馆陈展提升

改造项目

2、招标编号：商政采〔2025〕776 号

3、项目编号：夏财采磋-2025-89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5、项目控制价：95.00 万元

二、磋商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

本项目磋商公告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

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》上发布。

三、磋商信息

1、磋商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7 日

2、磋商地点：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

3、磋商小组名单：李奎远、王迪、陈辉（采购人代表）

四、变更内容

原结果公告内容

四、磋商结果

经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中宇城建集团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938989 元 大写：玖拾叁万捌仟玖佰捌拾玖元整



注册地址：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(郑东)农业南路 51 号 1 单

元 9层 905 号

五、主要成交标的

工程类

名称：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夏邑县博物馆陈展提升改造项目

施工范围：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包括的全部内容

施工工期：合同签订后 60日历天

项目经理：丁喜更

执业证书信息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；豫 241091013842

七、供应商得分情况

1、投标单位：河南中宇城建集团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51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8 分；最终得

分：91.65 分

2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大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50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分；最终得分：

90.33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中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46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2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2 分；最

终得分：78.59 分

八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

收费标准：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（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）

有关规定计取，由成交人向采购代理公司支付采购代理服务费。

收费金额：11267.00 元。

现变更为

四、磋商结果

经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大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成交价：938500 元；大写：玖拾叁万捌仟伍佰元整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三环路 279 号

12 号楼 12 层西南户

五、主要成交标的

工程类

名称：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夏邑县博物馆陈展提升改造项目

施工范围：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包括的全部内容

施工工期：合同签订后 60日历天

项目经理：刘腾

执业证书信息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；豫 241151696319

七、供应商得分情况

1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大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50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分；最终得分：90.00

分



2、投标单位：河南中宇城建集团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9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8 分；最终得

分：89.65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中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43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2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2 分；最

终得分：75.25 分

八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收费标准：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（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）

有关规定计取，由成交人向采购代理公司支付采购代理服务费。

收费金额：11262.00 元。

五、变更原因

海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委托，就夏

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夏邑县博物馆陈展提升改造项目进行竞争性

磋商，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

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》发布项目竞争性磋商

公告，2025 年 11 月 27 日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评标，于 2025

年 11 月 28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

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》发布项目结果公告。

公告发布后，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海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发现以下问题：

磋商小组成员李奎远、王迪在评标中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分项

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。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竞争性磋商办法的施工组织



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海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认为上述问题

属于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，符合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

式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库【2014】214 号)第三十二条：除资格性检查

认定错误、分值汇总计算错误、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、客观分

评分不一致、经磋商小组一致认定评分畸高、畸低的情形外,采购人

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

构发现磋商小组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,应当重

新开展采购活动，并同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关于重新评审的规

定

设计评分标准为量化打分，分值设置为 4 分、2 分、0 分，磋商小组

成员李奎远、王迪未按照磋商文件要求进行量化打分，多处分值均

打了 3分。

。

以上情况已于2025年12月 1日书面报告行政监督部门夏邑县财

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并经同意后，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 10

时00 分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原评审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

重新评审活动。

原评审结果：

经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中宇城建集团有限公司

成交价：938989 元 ；大写：玖拾叁万捌仟玖佰捌拾玖元整

现评审结果：

经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大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成交价：938500 元；大写：玖拾叁万捌仟伍佰元整

以上情况现已书面报告夏邑县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并

经同意后变更成交结果。

六、公告期限：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七、质疑和投诉渠道

各有关当事人如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

起 7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交质疑

函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原件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

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

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或未

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对回复不满意的，按有关规定

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。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：无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采 购 人：夏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联 系 人：陈先生

联系电话：17839095777

地 址：夏邑县东二环路北段东侧

代理机构：海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张女士

联系电话：13103706751、0371-55894666



地 址：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(郑东)金水东路 85 号 2

号楼 13 层 1306 号

监督单位：夏邑县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

联 系 人：郭先生

联系电话：0370-6766619

地 址：夏邑县康复路中段

海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4日


